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二连浩特市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各相关单位：

《二连浩特市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已经

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2月26日

二连浩特市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对二连浩特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合理开发城

市地下空间资源，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

2024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年修

订版）《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

见》（自然资发 2024〔 〕14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二连浩特市行政区域内地下空间的开发、利

用和管理；禁止布局居住、学校、托幼、养老等项目。国防建设、人

民防空、文物保护、矿产资源等方面涉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地下空间，是指城镇开发边界内地表以下的

可开发建设的空间，包括单建式地下空间和结建式地下空间。本办法

所称单建式地下空间，是指独立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对于开发利用

地表为城市道路、公共绿地、公共广场等类型下方的地下空间，视为

单建式地下空间。本办法所称结建式地下空间，是指结合地表建筑一

并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因连接出入口等原因，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

地水平投影范围超出地表建设用地范围的部分，视为结建式地下空间

。

第四条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应当遵循规划引领、公共优先、

分层利用、共享互连、安全可控、绿色环保的原则。

第五条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按照规划和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确定的水平投影范围（平面坐标）和垂直空间范围（竖向高

程）经依法批准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属于



,建设用地的一部分，适用于建设用地管理法律法规等一般性规定 其开

发利用应遵循统一规划、依法取得、合理利用的原则。新设立的地下

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地表、地上或地下空间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其他用益物权。

第六条申请使用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须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出具规划设计条件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设计条件或意

见书需明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各项指标。

第七条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供地程序、审批方式和流

程等，参照地表建设用地供地要求办理。

第八条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划拨方式或出让等有偿

使用方式取得，具体项目的供地方式依据土地供应政策有关规定执

行。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国防人防设施等涉及国家安全和

公共利益的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以

划拨方式取得。经营性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应以招标、拍卖或挂

牌出让方式取得（协议出让除外）。

第九条以协议或者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设立地下空间使用

权的，以地表同地段同类用途（地下空间用途）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楼面地价为基础，按下列比例分层确定出让底价：

1.地下一层出让底价按照地表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地价

的20%确定。

2.地下二层出让底价按照地下一层底价的50%确定。



3.地下三层及以下免收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再测算出让底

价。

15上述地下空间总深度小于等于 米。

城市地下空间用于经营性停车场的出让底价按照地表出让国有建

10%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地价 确定，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十条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高出让年期，按照土地

管理相关规定的土地用途类别确定。已建成的地下空间，其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从用地批准之日起计算。

第十一条为鼓励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对于以出让方式取得地表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在申请开发利用对应地下空间时，由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规划设计条件后，以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相关手

续，按照当前时点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补缴相应土地出让价款。以划

拨方式取得单建式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在申请有

偿使用时，按照当前时点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补缴相应土地出让价

款。

第十二条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须按照批准的土地使用

条件使用土地。如需改变，应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国有建设用地

划拨决定书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有明确规（约）定的，

从其规（约）定。

第十三条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回参照地表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收回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分层登记。应在登记

簿及权利证书上注明“地下一层”“地下二层”，并注明地下空间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用途、取得方式、空间范围等。

第十五条经营性地下空间项目竣工验收并办理不动产登记后，可

按照有关部门审批的最小不动产基本单元进行分割登记，但是法律法

规规定或出让合同约定不得分割转让的除外。

第十六条商业、办公、住宅小区等配建类地下停车场管理登记办

法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因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可以依法征收、征用地下空间，

地下空间使用权人应当积极配合。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家或上级有关部门出台地

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相关政策后，本规定即行废止，以上级法律法规

及政策文件为准。

第十九条本办法由二连浩特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